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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 门 县 财 政 局
文 件

易门县乡村振兴局

易财农〔2022〕38 号

易门县财政局 易门县乡村振兴局关于下达
2022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
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
振兴任务）的通知

易门县乡村振兴局、各乡镇（街道）：

根据《玉溪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2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

振兴补助资金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）的通知》

（玉财农〔2022〕32 号）和《易门县人民政府关于 2022 年省级

财政巩固拓展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的批复》（易政复〔2022〕

58 号），现将易门县 2022 年省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

振兴有效衔接资金 183 万元下达给你们（详见附件）。

一、切实加快资金支出进度

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巩固拓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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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规定和决策部署，严格按照

《云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云财农

〔2021〕140 号）规定安排使用资金，加强项目实施跟踪调度，按

照项目实施进度做好资金支付，保障项目实施进度与资金支出进

度一致。同时，此次资金分配已将 2021 年底各地综合支出进度纳

入测算因素，年度执行中将视各地资金支出进度再行调整，请务

必高度重视，切实采取措施，尽快形成实际支出，确保达到序时

进度要求。

二、强化项目资金监管

进一步加强资金监管，实施全过程项目资金绩效管理，落实

公开公示制度，及时掌握资金使用管理情况,资金使用管理过程中

的经验、问题和建议请及时反馈。

附件： 2022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表

易门县财政局 易门县乡村振兴局

2022 年 3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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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2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表

单位：万元

乡（镇）街

道办
市级文件

项目名称

金额 预算科目

龙泉街道

玉财农〔2022〕32 号

2021 年秋季学期-2022 年春季学期“雨露

计划”补助 3.30 2130506 社会发展

小计 3.30

六街街道

玉财农〔2022〕32 号2021 年秋季学期-2022 年春季学期“雨露

计划”补助

12.30 2130506 社会发展

小计
12.30

铜厂乡

玉财农〔2022〕32 号

2022 年扶贫小额贷款贴息 18.30
2130507 扶贫贷款奖补和

贴息

2021 年秋季学期-2022 年春季学期“雨露

计划”补助 90.60 2130506 社会发展

小计

108.90

浦贝乡

玉财农〔2022〕32 号

2021 年秋季学期-2022 年春季学期“雨露

计划”补助 11.40 2130506 社会发展

小计 11.40

十街乡 玉财农〔2022〕32 号

2021 年秋季学期-2022 年春季学期“雨露

计划”补助 20.10 2130506 社会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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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计 20.10

绿汁镇

玉财农〔2022〕32 号

2021 年秋季学期-2022 年春季学期“雨露

计划”补助 11.70 2130506 社会发展

小计 11.70

小街乡

玉财农〔2022〕32 号

2021 年秋季学期-2022 年春季学期“雨露

计划”补助 15.30 2130506 社会发展

小计 15.30

合计 183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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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门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29 日印发


